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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115學年度國中部體育班招生甄選入學錄取公告 

115.05.11 

1※錄取名單如下(依編號排序)： 

A田徑：12名 

A04劉○甫 A05鄭○佩 A06謝○紓 A07張○芸 A08張○硯 

A09李○○頡   A10鄭○廷 A12柴○恬 A15莊○喬 A16鄭○仁 

A18謝○伊 A20楊○甯    

B桌球：14名 

B01江○倢 B02陳○豪 B03林○軒 B04張○維 B05楊○翔 

B06許○一 B07李○銓 B08黃○樂 B09歐○宇 B10戴○蓁 

B11黃○芯 B12楊○楟 B13彭○芮 B14彭○玹  

C手球：3名 

C01陳○瑒 C02李○澈 C03張○捷   

 

※備註：手球報名人數不足額部分，流用田徑2名、流用桌球4名。 

※錄取人員請至下列連結或掃描右側QR-Code填寫新生資料並於115年5月

1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至下午3時止，攜帶錄取通知單、報到切結書、

畢業證書(未領取者，於取後繳交至本校註冊組)及戶口名簿影本至本校

學務處體育組報到，並繳交以下書面資

料： 

1.錄取報到切結書(附件2)   

2.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

3.新生資料填寫網址連結：

https://forms.gle/NKWdfZ8SxnjXbpgE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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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】115學年度體育班甄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  錄取學校存查聯 

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電話  

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  此致 

    【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】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雙方(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日 

錄取學校蓋章  

 

【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國中部】115學年度體育班甄選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  考生存查聯 

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電話  

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  此致 

    【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】 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雙方(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)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115 年    月    日 

錄取學校蓋章  

【注意事項】 

一、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及監護人親自簽章後，於 115 年 5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中

午 12 時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。 

二、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，其第一聯由學校存查，第二聯由考生領回。 

三、完成上述手續後，考生始得參加本市其他學校體育班第 2 次甄選。 

四、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
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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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取報到切結書 

本人____________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) 

參加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(國中部)115學年度體育班甄

選獲錄取，茲依學校規定辦理報到手續，並恪守下列規

定： 

一、 經錄取且已完成報到者，如欲放棄錄取資格，應於

115年 5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前填妥錄取放

棄聲明書由考生或家長親至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資

格。未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者，不得再參加本市其他學

校體育班第 2次甄選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將報請教育局

取消後項考試之錄取資格。 

二、 本人因就讀國小尚未發放畢業證書，於此切結 115年   

月   日前繳交畢業證書。 

此致 

 

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，父母(或監護人)簽名：__________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 2 


